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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苏州大学、南京晓

庄学院、江村文化园。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许益军、朱建波、路胜利、陈银龙、张秀晨、贾鹤鹏、杨正、张边江、冯家红、

陈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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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类科普教育基地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社会科学类科普教育基地的建设原则，规定了社会科学类科普教育基地的通用要求、

人员要求、内容要求、基地分类及各类基地的建设内容与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省级社会科学类科普教育基地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0001（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T 40248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社会科学普及 popular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面向社会和公众，采取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普及社会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思想，传承人

类文明，弘扬人文精神的活动，简称“社科普及”。

3.2

社会科学类科普教育基地 social sciences popularization education base

由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农业、安全、旅游等领域的机构兴办，面向社会和公众开放，

具有社科普及、教育功能的场所或平台，包括教育研发类基地、文化场馆类基地和媒体传播类基地。

4 建设原则

4.1 科学性

以科学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与价值导向，以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和社会实践为主要

内容，将理论科学性、实践客观性要求贯穿于社科普及工作的全过程。

4.2 教育性

提供的社科普及服务有教育价值，引导社会公众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掌握社会科学知识、认识

社会发展规律、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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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创新性

研究和挖掘各类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不断更新社科普及的内容和形式，体现理论上的先进性、内容

上的时代性、形式上的新颖性，积极运用人工智能等创新手段开展普及工作。

4.4 公益性

坚持政府推动、社会支持、全民参与、资源共享，提供普惠、开放、便利、优质的社会科学资源和

公共服务，让社会公众受益。

4.5 协作性

加强与高等院校、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媒体行业，以及中小学、

基层社区等单位协作，推动社科普及交流与合作。

5 通用要求

5.1 应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或以法人单位为依托的内设（下属）机构或部门。

5.2 应具备开展社科普及公共服务的室内外场所。社科普及场所的标识应规范、清晰、醒目、易于识

别。公共信息图形标识应符合 GB/T 10001（所有部分） 的要求，消防标识应符合 GB 13495.1 的要求，

消防设施和安全疏散设施应符合 GB/T 40248 要求。

5.3 应具有专兼职社科普及工作人员，建立社会科学专家顾问团队和志愿者队伍。

5.4 应具备与社科普及服务相匹配的公共设施设备，并满足 GB 50763 的无障碍设计要求，定期开展检

查维护。

5.5 应建立健全社科普及工作、开放服务、安全管理、应急管理等制度，应针对极端天气、火灾、踩

踏、公共卫生事件等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5.6 应建立社科普及经费投入或经费保障机制。

5.7 宜建立社科普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5.8 应及时向公众发布场馆开放、活动计划、展教资源等社科普及公共服务信息。

5.9 定期开展社科普及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等社会化活动。将科学精神、理论、

知识和优秀传统文化等内容融入社科普及活动，形成开放式、多元化的社科普及活动体系。

5.10 应根据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行为能力公众的需求提供针对性、分众化的服务。宜利用

特色资源，针对青少年开展形式多样的社科普及服务，开发面向中小学的社科普及活动及产品。

5.11 应在全国科普月、省社科普及宣传周及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的社科普及活动期间，同步组

织开展社科普及活动。

5.12 应通过媒体宣传报道社科普及活动。

6 人员要求

6.1 社科普及工作人员

6.1.1 应具备社科普及相关理论、知识和专业工作能力，了解社科普及相关法律法规。

6.1.2 应具有社会科学研究、思想政治、新闻出版、文化艺术、法律服务等专业职称或相关实践经历。

6.1.3 应结合工作实际需要，了解本专业、本领域、本地区社会科学研究进展，与社科普及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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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专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建立联系。

6.2 社会科学专家

6.2.1 应具有思想政治、新闻出版、文化艺术、法律服务、科学普及、文博管理等社会科学相关专业

的高级职称，或具有同等专业资历和突出行业影响力。

6.2.2 能参与社科普及活动，或对社科普及活动的思想性、科学性等进行专业指导。

6.3 讲解员

6.3.1 应具备社科普及业务基础知识，掌握本专业、本领域、本地区相关社会科学背景知识。

6.3.2 应熟悉社科普及讲解内容，能使用普通话进行讲解。

6.3.3 应具备社科普及活动组织、协调能力，与公众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6.3.4 应采用数字化多媒体辅助解说手段，为公众提供便捷的音视频辅导服务。

6.4 志愿者

6.4.1 应热心社科普及公益服务，具备一定社科普及素质和能力，并参加志愿服务培训。

6.4.2 参加志愿服务时，应佩戴相应标识。

6.4.3 应遵守志愿服务相关管理规定，维护志愿者的形象与声誉，不以志愿者身份参与任何以营利为

目的或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

7 内容要求

社科普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b) 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军事学、社会学、管理学、艺术学、

新闻传播学，以及交叉学科等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最新研究成果；

c)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江苏地方特色文化；

d) 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

e) 体现人类社会文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其他社会科学知识。

8 基地分类

8.1 教育研发类基地

具备优质社会科学人才和学科（学术）资源，能开展理论研究和产品研发，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社科

普及服务的机构或部门。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教育教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具有社会科

学文献资料保管、展示场所或设施的其他各类研究机构。

8.2 文化场馆类基地

面向社会和公众提供社科普及服务的展览展示类场馆。包括但不限于社科馆（中心）、图书馆、美

术馆、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书院、红色文化旧址、历史文化景区、特色文化

街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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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媒体传播类基地

具备媒体策划、制作、传播的场所、设施及技术手段，能利用媒体传播渠道提升社科普及工作覆盖

面和影响力的机构或部门。包括但不限于广播电视、出版传媒、网络新媒体传播机构和企业等。

9 教育研发类基地

9.1 设施条件

9.1.1 用于社科普及活动的场所面积不少于 300m
2
。

9.1.2 应具备展品、展板、说明牌等基本展教设施，以及多媒体、数字化展示、互动体验等配套设施，

并根据社会科学前沿发展和社会民生热点定期更新扩展内容。

9.2 人员保障

9.2.1 应设有社科普及工作负责人和联络人。

9.2.2 应组建一支不少于 8 人的社会科学专家顾问团队，为社科普及活动提供专业指导。

9.2.3 应建立志愿者队伍，人数不少于 30 人。

9.3 社科普及服务

9.3.1 全年开放时间不少于 150 天，年接待参观人数和各类社科普及活动受众不少于 2000 人次（含

线上服务人次）。

9.3.2 每年举办社会科学夏（冬）令营、论坛、讲座，或承接针对青少年和其他社会群体研学实践、

参观考察等社科普及活动不少于 5 次。

9.3.3 每年应开展 3 次以上主题社科普及活动。

9.3.4 应利用特色资源，开发形式多样的社会科学图文、音视频、书籍、课程等原创社科普及产品，

并通过媒体渠道进行传播推广。

10 文化场馆类基地

10.1 设施条件

10.1.1 用于社科普及活动的室内展陈面积通常不少于 500 ㎡。其中社科馆（中心）用于社科普及活

动的室内展陈面积不少于 1000 ㎡，历史文化景区、特色文化街区等基地用于社科普及活动的室内场所

面积不少于 100 ㎡。

10.1.2 应具备展品、展板、说明牌等基本展教设施，以及多媒体、数字化、互动体验等配套设施，并

根据社会科学前沿发展和社会民生热点定期更新扩展内容。

10.1.3 开展群众性活动场所，若处于建筑物内部，宜设置在建筑物的一层至三层；若处于社区、景区

及其他室外公共活动场所，应具备容纳群众参观与活动的场地，并配有相应的设施设备。

10.2 人员保障

10.2.1 应设有社科普及工作负责人和联络人。

10.2.2 应组建一支不少于 8 人的社会科学专家顾问团队，为社科普及活动提供专业指导。

10.2.3 应配备不少于 3 名讲解员，可由社科普及工作人员、社会科学专家或志愿者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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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应建立志愿者队伍，人数不少于 30 人。

10.3 社科普及服务

10.3.1 全年开放时间不少于 200 天，年接待参观人数不少于 10000 人次。

10.3.2 每年举办或承接针对青少年或其他社会群体的社科普及研学实践、参观考察等社科普及活动不

少于 5 次。

10.3.3 应结合本单位特色资源，与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开展合作，开展讲坛、讲座、

展演、报告等社科普及活动。

10.3.4 应挖掘本单位特色资源，策划布置具有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和方法的相关展陈展示。

10.3.5 应提供社科普及咨询服务和社科普及信息化服务，包括通过专门社科普及网站或社交媒体账号

提供线上音视频讲解或虚拟展示等。

11 媒体传播类基地

11.1 设施条件

11.1.1 应具备社科普及宣传产品策划、制作、传播的场所和软硬件配套设施。

11.1.2 应具备开展社科普及宣传的固定栏目或版面，并及时更新内容。

11.2 人员保障

11.2.1 应设有社科普及工作联络人或负责人。

11.2.2 应具有从事社科普及内容策划、制作、编辑等工作的社科普及工作人员。

11.2.3 应组建一支不少于 8 人的社会科学专家顾问团队，为社科普及活动提供专业指导。

11.3 社科普及服务

11.3.1 应设置社科普及栏目或版面，并提供文案策划、媒体制作等技术支持。

11.3.2 应联络访谈社会科学专家，宣传报道社会科学的重要或最新研究成果，阐释方针政策或社会热

点议题。

11.3.3 应面向社会和公众积极开展社会科学知识普及，并在社科普及宣传周期间提供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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